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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甲係某指揮部之士官長副排長，經所屬部隊編配輪值警衛排大門衛兵司

令而擔任警戒職務，於某年月日 19 時 30 分至同日 22 時 40 分期間，因

同袍有人即將退役，應朋友邀約參加歡送宴，未經報准擅離營區，後來

被移送法辦。甲主張其只須將營門衛兵司令職務暫時交接予代理人後即

可離開，本毋庸長官核准，更無長駐營區大門處之必要，他離營當時未

致生軍事上不利益之情形，不構成犯罪。請問甲是否有理由？又倘若甲

不是離營參加歡送宴，而是至個人小寢室，將寢室門反鎖後，於屋內睡

覺，請問甲之行為如何論處？（30 分）

二、A 輪值擔任某單位營部連之安全士官，於輪值期間內為擔任警戒職務之

人；而 B 為服役於上開單位之補給組下士班長，係官階在甲之上而與甲

無職務隸屬關係。甲於某晚間，竟因不滿 B 要求其倒垃圾及 A 質問其不

倒垃圾之原因，徒手抓住 A 之衣領，將 A 自安全士官座位之椅子上拉

起，並辱罵三字經。見 B 阻止，又將 B 推倒在地，待 B 起身後，又接續

持塑膠摺疊椅作勢毆打。請問甲成立何罪？（35分）

三、甲係陸軍步兵某營部連上等兵，因任務編組接任該單位經理補給士，負

責該單位所屬、駐地在臺南市某營區軍品之需求判斷、申請、獲得、儲

存、分配及超量廢舊與擄獲物資之處理，因而持有迷彩衣、迷彩褲、軍

毯等物品。乙因經營商行，從事前開物品買賣，因而認識甲。乙見甲並

未確實登載庫存數量，遂與甲商量利用不知情之 A、B，駕車將每個月之

未發放物品載至乙之商行，乙販賣後再與甲平分。請問甲、乙如何論罪？

本題之甲如是軍官，適用法條是否不同？（35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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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有關戰時軍事法院之管轄，請申論以下問題：

甲為現役上校軍官，於戰時觸犯強制性交罪，其所犯之罪係由高等軍

事法院管轄；甲選任之辯護人乙主張：「應依軍事審判法第 35 條，準

用刑事訴訟法第 4 條定其管轄」，並主張：「軍事審判法以官階（階級）

定審理法院之案件管轄，違反平等原則。」請問乙之辯護有無理由？

（20 分）

承上，若甲於戰時所犯係為刑法第 100 條第 1 項、陸海空軍刑法第 14

條第 1 項之罪時，應繫屬於何法院審理？（20 分）

五、甲為現役中將軍官，於戰時擔任戰區指揮官戰功彪炳；但戰事期間疑涉

犯貪污案件，軍事檢察官聲請羈押，經高等軍事法院軍事審判官乙上校

訊問後，認甲有事實足認為有湮滅、偽造、變造證據或勾串其他正犯、

共犯或證人之虞等羈押原因，且非予羈押，顯難進行追訴、審判或執行，

而準備依法裁定羈押；當甲得知即將被收押，當庭直指乙怒稱：「我乃戰

區指揮官，所負責之戰事將攸關國家存亡，你們誰敢動我試試!」甲脫序

言行已妨害軍事法院執行職務，經乙當庭制止但仍不聽從。請申論以下

問題：

上揭法庭狀況，乙應如何處理為當？（20 分）

承上，甲所選任之辯護人丙，在法庭為甲之言行辯稱：「甲雖為被告，

但階級仍為中將，承審之軍事審判官軍階僅為上校，中將指正上校之

態度行止尚屬適法且不違背軍中倫理。」試問丙之辯詞，有無理由？

（20 分）

由於全案涉及共犯結構，係由軍法第一審、第二審軍事檢察官協同偵

辦，故尚有同案被告之士官長丁繫屬於地方軍事法院，地方軍事法院

檢察署軍事檢察官（第一審軍事檢察官）向該地方軍事法院聲請對丁

羈押；該法院開庭調查時，高等軍事法院檢察署軍事檢察官（第二審

軍事檢察官）得否輔助第一審軍事檢察官，在該地方軍事法院蒞庭執

行職務？（20 分）


